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关于开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准入和管理试点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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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县文化广播电视局（文化和旅游局）、行政审批局：
为进一步做好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审批和管理工作，积极促进上网服务行业规范有序发展，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与发展形势，经研究决定开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准入和管理政策调整试点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履行部门职责，加强规范管理   
    认真贯彻落实文化部、工商总局、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加强执法监督 完善管理政策 促进互联网上网服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文市发〔2014〕41号）和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关于转发文化部等四部门促进互联网上网服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津文广市〔2014〕8号）文件精神，各区县文化部门和审批部门要明确职责，加强协作配合，以促进行业规范发展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为重点，统筹做好本辖区上网服务场所审批和管理工作，积极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二、适应市场需求，开展试点管理   
    根据文化部关于促进上网服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政策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准入和管理试点工作。取消全市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每日营业时间限于8时至24时的规定；上网服务场所主出入口距中学、小学校园任意出入口最低交通行走距离不低于200米；允许上网服务场所经营非网络游戏；农村地区依法取得消防安全手续的合法用房可以设立。本通知所称“中学、小学”是指以未成年人为教育对象，实施中等和初等教育的学校，包括普通小学、普通中学和其他以未成年人为教育对象的实施中等和初等教育的各类学校；上网服务场所“主出入口”是指场所在经营中用于上网消费者主要进出的门口，场所位于建筑物内且与建筑物共用进出通道的，以建筑物一层距离场所最近的出入口为准进行测量。   
    三、加强监督指导，确保试点成效   
    各区县审批部门在对上网服务场所设立地点进行实地勘察过程中，要严格查验场所周边环境和距中小学校距离是否符合设立规定，由于道路施工等原因建筑方所设置的“临时性”围栏、护墙不在行走距离测量范围内，同时不得存在为满足距离要求而人为设置障碍物的情况。对于测量距离难以把握的，审批部门可以联合文化部门共同研究商议决定，并出具书面意见。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将联合有关部门定期对各区县试点工作情况进行督导和评估，对于管理混乱、问题较多、试点不力的区县将调整或取消试点政策，存在违规违法行为的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上述关于开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准入和管理试点工作的有关规定和要求，适用于天津自贸试验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天津滨海高新区、天津海河教育园区等相关职能管理部门。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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